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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河南省学生资助监管面部识别系统
使 用 规 程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退

役军人部 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〈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

法〉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21〕310 号）精神和《河南省教育厅关于

在全省中职学校推广使用河南省学生资助监管面部识别系统的通

知》（教资助〔2016〕1034 号）相关要求，进一步加强中等职业

学校学生资助监管，客观真实反映受助学生实际情况，防止虚报、

冒领、套取资助资金等违纪违规行为的发生，特制定本规程。

第二条 河南省学生资助监管面部识别系统（以下简称“面部

识别系统”）利用生物识别技术和设备采集学生面部信息，记录学

生全日制在校情况，为各地、各学校发放和管理资助资金提供基

础依据。

第三条 识别对象包括由政府、企业事业组织、社会团体、其

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依法举办的各类学校中接受中等职业教育

的全日制正式学籍在校受助或拟受助学生。

第四条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资助面部识别

监管由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牵头，各级学生资助部门负责管理，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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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等职业学校具体负责本校学生面部识别资助监管工作，校长是

本工作的第一责任人。

第五条 面部识别系统是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（以下简

称“全国系统”）中等职业学校子系统的补充，是实现全国系统线

下过程化管理的主要手段和工具，其日常监管结果要和同时段全

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相关信息保持一致。

第六条 新增学生面部识别信息由学生本人持身份证通过终

端机采集，验证学生本人和身份证照片面部特征是否一致。拟资

助学生在校期间仅采集一次。该工作由学校自行组织，每学期初

开展，春季 4 月 20 日前完成，秋季 11 月 20 日前完成，没有按时

采集的，无法进入以后月份的例行抽查。

第七条 身份验证失败导致采集不通过的学生，可以先将其在

校信息录入面部识别系统，进入系统后暂时允许在本学期内参与

例行检查。因身份证件消磁、损坏等个人原因造成无法验证的，

要在本学期内重新办理身份证件并再次尝试通过新增采集，在学

期末前仍无法通过的，学校允许学生持身份证件在终端机上现场

拍摄佐证照片申诉处理。

第八条 例行抽查由省、市、县学生资助部门发起，由学校组

织使用手机 APP 或者终端机开展，是针对辖区内所有直属学校全

部拟受助学生的常态化日常工作。

第九条 各地例行抽查每学期不少于 2 个月。春季例行抽查从

3 月 1 日开始，5 月 31 日前完成；秋季例行抽查从 10 月 1 日开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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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月 15 日前完成。

第十条 例行抽查采取不定时制度，不得提前告知学校抽查时

间，抽查当日通知，抽查持续时间不应超过 5 个小时。为不影响

教学秩序，建议课间或课下组织学生按时按要求参加抽查。

第十一条 拟受助学生每学期至少完成 2 个月的例行抽查，例

行抽查少于二个月通过记录，或无任一月“正常考勤”结果的，

取消本学期受助资格。

第十二条 为确保应助尽助，个别因请假、实训实习等原因未

能正常参加例行抽查的学生，学校可以在系统中标示原因，通过

该月抽查。

第十三条 APP 手机客户端识别无法通过的学生，要到学校终

端机上进行现场确认，再次识别仍无法通过的，自动拍照留存作

证后强行确认通过。

第十四条 每月的抽查结果将于月底锁定（12 月于当月 15 日

后锁定），如学校对该月生成的学生非正常考勤结果有异议，可在

系统内发起申诉，正式行文（附名单）给同级学生资助部门详细

说明缺位原因。申诉时间区间为次月 10 日前（12 月申诉时间为

12 月 16 日-20 日）。收到申诉后，同级学生资助部门应根据实际

情况选择通过或者驳回，通过申诉的学生其所申诉月份状态改为

正常，驳回的和未予处理的申诉，仍维持原有状态。

第十五条 全学期无“正常考勤”抽检结果的，如学校对结果

有异议，可在系统内发起申诉，正式行文（附名单）给同级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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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助部门详细说明原因。申诉时间区间为：春季学期 6 月 11 日-20

日，秋季学期 12 月 21 日-31 日。收到申诉后，同级学生资助部

门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通过或者驳回，通过申诉的学生其本学期

各月状态改为正常，驳回的和当月未予处理的申诉，依然记为原

有状态。

第十六条 定向抽查是由省、市、县学生资助部门对下辖学校

中部分受助学生或拟受助学生发起的不定期的随机抽查，是线下

实地监管或调研的重要补充。开展定向抽检不得提前告知所涉及

学校或学生抽查时间，抽查当日通知，抽查持续时间不能超过 3

个小时。

第十七条 定向抽查结果会覆盖未锁定的当月例行抽查结果。

第十八条 学校要组织即将离校参加岗位实习的受助学生在

终端机前进行离校前确认，从岗位实习期开始，停止例行抽查。

岗位实习期结束后，面部识别系统再将其变为普通在校生，继续

参与例行抽查。

第十九条 学校对参加岗位实习确认的学生信息进行完善，必

填信息包括：实习人姓名、身份证、年级、班级、实习单位、实

习地点、负责人、负责人联系方式。如果学生的实习信息（包括

实习地点、实习单位、负责人信息）有变动，学校应及时在系统

内对实习数据进行更新。

第二十条 学校要在岗位实习开始前将学生岗位实习确认信

息通过面部识别系统提交同级资助部门备案。岗位实习备案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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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和河南省职业院校实习备案管理平台中岗位实习相关信息保持

严格一致。

第二十一条 例行抽查和定向抽查中采取终端基站和 GPS 定

位，学生必须在校园范围内才可以通过抽查，定位半径为以学校

中心为圆心 1500 米以内。

第二十二条 学校要及时更新或增减校园地址信息。学校在面

部识别系统中提交的学校办学地址和地理点位必须经河南省教育

厅公布确认，未经公布确认的办学地址和地理点位不得开展中职

学生资助工作。

第二十三条 各级资助部门要落实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和

数据安全保密制度，遵循“谁主管谁负责，谁使用谁负责”的原

则，严禁泄露或非法向他人提供资助相关信息。

第二十四条 各市县学生资助部门应依据本规程制定本地具

体实施细则。

第二十五条 本规程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《河南省学生资助监

管面部识别系统使用规程（试行）》（教资助〔2017〕831 号）即

日起废止。


